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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用地原係屬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之農業區，於 93年 12

月 1日開發者徐豐揚先生與前桃園縣政府簽訂協議，規劃設計與施工開

發興建完成後，將該污水處理廠用地自願捐贈予縣府。原八德市公所於

95 年 8 月 29 日德財字第 0950024405 號函同意受贈並予以接管，後於

改制升格時移撥至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管理。 

然依照「桃園縣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

（BOT）計畫」之集污範圍，此區塊現已無污水處理之需求，故目前暫

時依現況維管，爰此，本計畫為符合周邊都市計畫街廓規劃用途，擬變

更污水處理廠用地為公園用地，後續可與本案基地相連之西坡埤塘生態

公園整體規劃使用，亦可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位於「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計畫」區北側。

計畫範圍西鄰和義二街，南、北側和東側與西坡埤塘生態公園相連，面

積為 605.61平方公尺，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污水處理廠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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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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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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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內共有一筆土地，為同福段 423-8 地號，地籍面積共計

605.61平方公尺，其土地權屬為桃園市政府所有，管理單位為桃園市政

府水務局，地籍範圍分布詳下圖所示。 

表 1 土地權屬表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m2)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八德區 同福段 423-8 605.61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合計 605.61 -- -- 
資料來源：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 

 
圖 3  變更範圍地籍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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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計畫 

一、西坡埤塘滯洪工程（員 62號池） 

(一)計畫概述 

位於桃園市八德區和義二街的石門農田水利會的「員 62號池」，

早期為提供八德區農田灌溉的重要設施，現由桃園市政府及水利會

合作轉型為兼具滯洪及休憩的「西坡埤塘生態公園」，其水域面積

5公頃、陸地面積 1.2公頃，滯洪效果最高可達 88,000立方公尺，

可有助改善沿線八德大湳跟桃園大樹林地區長久以來的淹水問題。 

(二)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西坡埤塘生態公園與本案基地相連，未來可併同整體規劃設計，

於本案基地位置設置共融式遊具，提供基地西側住宅區居民與自然

融合的親子活動空間。 

二、八德區大湳滯洪池工程（前瞻計畫） 

(一)計畫概述 

大湳滯洪池工程原為「員 63號埤」，縣府時代曾打造為大湳水

上樂園，桃園升格後，為解決八德區和強路一帶及和平路至鶯歌系

統交流道易淹水問題，市府規劃將閒置的大湳水上樂園改造為兼具

防災功能的埤塘生態公園，未來滯洪量 15 萬立方公尺，並規劃設

置管理中心、河岸公園及環池步道，預計 112年底完工，完工後可

兼顧治水親水、改善八德淹水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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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湳滯洪池工程模擬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二)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大湳滯洪池與本案基地相連之西坡埤塘滯洪皆為市府為改善

八德地區淹水問題所打造的兼具防災功能的埤塘生態公園，可改善

地區居住生活品質，調節氣候，提供親水活動場域。 

三、捷運三鶯線延伸桃園八德段 

(一)計畫概述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延伸桃園八德段暨周邊土

地開發可行性研究報告書」於 108年 11月 13日獲行政院核定，目

前綜合規劃已於 111年 6 月 29 日提報至交通部審議。續於 112 年

完成土地取得，並進行工程招標、設計施工等工作，預計 118年通

車營運。 

路線規劃上，自三鶯線 LB12 站延伸，採高架方式沿福德一路

跨越大湳交流道後於和強路口設置 1座 LB12a；續沿和强路往西後

轉進和强路至介壽路新關道路後，繞經豎啣埤東側設置 1 座 LB13

高架車站；再續往南後下地穿越大湳森林公園後北轉介壽路，與桃

園捷運綠線 G04 地下車站共構設置 1座 LB14地下車站，路線全長

約 4.03公里，共設 2 座高架車站及 1 座地下車站。三鶯線定位為

大漢溪走廊銜接北桃都會區之接駁線，服務功能除串聯三峽、鶯歌、

八德生活圈，亦提供聯外大眾運輸需求，可形成完整軌道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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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捷運三鶯延伸線與本計畫相對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本計畫繪製。 

(二)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本案後續可與 LB13 站北側之「西坡埤塘生態公園」進行整體

規劃設計，未來捷運三鶯延伸線，進到八德第一站就會看到「西坡

埤塘生態公園」和「大湳滯洪池」兩個生態公園，形成多元化之生

態廊道，強化人與自然共存生態樣貌，而本計畫未來可配合生態公

園特性及在地民眾公共設施需求，以生態公園為核心發展，提供親

水、親綠、親生活之設施，活絡地方生活及生態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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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現行都市計畫為 94 年 3 月 3 日發布實施之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

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計畫案，

其後並無個案變更，現行都市計畫概述如下分述。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地區位於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之東側，計畫面積為 5.16

公頃。(圖 8、9)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221人，人口密度為每公頃約 24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劃設之住宅區共計 3.055公頃，約佔計畫範圍總面積之

59.22%，容積率為 200%，建蔽率為 50%。（表 2） 

四、公共設施計畫 

本細部計畫共劃設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綠地

及道路用地等五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2.104公頃，占計畫範圍總

面積之 40.78%。（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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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3.055 59.22 

小計 3.055 59.22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991 19.21 

綠地 0.004 0.08 

停車場用地 0.204 3.95 

污水處理廠用地 0.060 1.16 

道路用地 0.845 16.38 

小計 2.104 40.78 

都市計畫總面積 5.159 100.00 
註：1.依市府都委會決議本計畫區須負擔和平路旁毗鄰建成區 40%之公共設施，因而本計畫需劃設之公共

設施面積應不得少於： 

（變更範圍面積＋和平路旁建成區面積）*40% 

=(51,591.28+931.43)*40%=21,009 

≒2.10 公頃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

計劃書（民國 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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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整理自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暨歷次變更案，本

計畫繪製。 

 

圖 6  細部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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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

計劃書（民國 94 年），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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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展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 計畫範圍周邊環境現況 

檢視本計畫基地周邊環境使用現況，本案基地與西坡埤塘生態

公園相連，現況於西坡埤塘生態公園西側及南側多為新式社區住宅

大樓，東側則多為低矮樓層的老舊公寓住宅。 

 

圖 8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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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檢視本計畫污水處理廠用地內現況，基地土地使用單純，有一

機電設施地上物，現已無使用需求。 

 

圖 9 基地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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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現況 

本計畫位處擬定八德 (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

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計畫區北側，主要聯外道路為介壽路

（台四線）、東勇街（桃 55 線）及和平路(桃 46 線)，基地西側緊鄰和

義二街，往南可銜接和平路，與大湳交流道相接，交通便利區位。 

(一)主要聯外道路 

1.介壽路(台 4線)  

路寬約 20 公尺，為南北向之聯外道路，南可通往大溪、往

北可通往桃園。 

2.東勇街（桃 55線） 

路寬約 20 公尺，為南北向之聯外道路，北起福林街，往南

可銜接和平路，並可銜接至國道 3號大溪交流道。 

3.和平路(桃 46線)  

路寬約 18 公尺，為東西向之聯外道路，往西可銜接介壽路

(台 4線)，往東與大湳交流道相接。 

4.和強路  

路寬約 20 公尺，為東西向之聯外道路，往西可銜接義勇街

與介壽路相接，往東與大湳交流道相接。 

(二)計畫區內道路 

1.基地西側：和義二街 

路寬約 8公尺，為南北向之道路，往北可達西坡埤塘生態公

園，往南可銜接和平路（桃 46線），為本基地縱向之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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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0 交通路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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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更污水處理廠用地為公園用地，面積約 0.06 公頃，變更

內容詳下表 3，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詳表 4，變更內容示意圖詳

圖 11、12。 

表 3  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都市計畫 

北側 

污水處理

廠用地 

(0.06) 

公園 

用地 

(0.06) 

依照「桃園縣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BOT）計

畫」之集污範圍，現況污水處理廠用

地已無使用需求，為使現況公園用地

形狀完整，以利於整體規劃使用，及

後續若有申請多目標使用需求，其使

用項目較具多元彈性等因素，爰變更

為公園用地以利後續規劃。 
註：1.本計畫未敘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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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更內容示意圖(1)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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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變更內容示意圖(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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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本次檢討

前計畫面

積(公頃) 

本次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面

積百分比 

土地使用

分區 

住宅區 3.055   3.055 59.22% 

小計 3.055   3.055 59.22% 

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991 +0.06 1.051 20.37% 

綠地 0.004   0.004 0.08% 

停車場用地 0.204   0.204 3.95% 

污水處理廠用地 0.06 -0.06 0 0.00% 

道路用地 0.845   0.845 16.38% 

小計 2.104   2.104 40.78% 

計畫總面積 5.159 +0.00 5.159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核定計畫圖實地釘樁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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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變更後內容示意圖(1)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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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變更後內容示意圖(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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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土地取得方式與主體 

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皆為市有土地，管理者為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將由桃園市政府依「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二、實施進度 

預計於民國 112年完成。 

表 5  事業及財務計畫說明表 

公共設

施種類 
面積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

限 協議 

價購 

一般 

徵收 

管理機

關變更 
其他 

公園 

用地 

0.06 

公頃 
- - ˇ - 桃園市政府 民國 112年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案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以實際完成為主。 

3.總計造價應視各直轄市或縣（市）物價水準，依實際狀況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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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計畫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一、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認定函 

 
 
 
 
 
 
 
 
 
 
 
 

 

 

 

 

 

 
 
 



 

 

 
  



 

 

 
 
 
 
 
 
 
 
 
 

附件二、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細部

計 畫 (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為 

公 園 用 地 ) 案 計 畫 書 

 

 

 

 

 

 

製作 
 

校對 
 

承辦 
 

主管 
 

 

 

 

 

擬 定 機 關 ： 桃 園 市 政 府 

申 請 單 位 ： 桃 園 市 政 府 水 務 局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9 月 


